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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眼 相 看 
 

苦罪懸謎之（一） 
 

引言、必須從「這裡」開始 
 

這是「苦罪懸謎」系列的第一篇信息，也是一篇其實相當簡單的道。不過，最簡單的真理

往往也是最重要的，同時，又是最容易被人遺忘，最容易被我們搞錯的。 

 

基督信仰有一個最起碼的，理應是「毋須多講」的事實，就是「道成肉身」，即是上帝的

兒子──耶穌基督已經來過這個世界，換個講法，就是上帝已經「說話」，並且用了最具

體、最貼近、最權威、最無可置疑的方式，藉著祂的獨生愛子向我們說話，因為若沒有這

個「上帝已經透過基督說話」的事實，就根本不會有基督教的出現。 

 
來 1:1

上帝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地曉諭【意即「說」】列祖，
2
就在這末世藉

著他兒子曉諭我們；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
3
他是上帝

榮耀所發的光輝，是上帝本體的真相，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

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約 1:1

太初有道【原文有「話語」的意思】，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
2
這道太初

與上帝同在。
3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

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事實上，上帝一直都在「說話」。祂的創造基本上是用「說話」的方式進行的。祂用說話

來創造萬物──「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創 1:3）就連賜給人「靈性」所用

的方式也與「話說」相類，就是用口呼出氣──「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

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創 2:7）歷世歷代，祂更透過祂的僕

人──列祖、先知、使徒，不斷向人說話。總之，祂對人的警誡、訓令、賜福、應許以至

咒詛，基本上都是以「說話」的方式展示的。這就是說，我們的天父上帝是一位「說話的

上帝」，是一位會用「說話」來創造和成全萬有的上帝，又是一位極之強調祂一定會「說

了算」（信實守約）的上帝，同時也是一位要求人相應地在乎（相信）祂的說話（順服聽

命）的上帝。 

 

總而言之，上帝會說話並且已經說話並且已經以最肯定的方式──道成肉身──說話，這

是基督信仰的起點，甚至是基督信仰的全部──一切必須從「這裡」開始。即是，基督徒

與非基督徒的決定性分別，就是基督徒是那些相信「道成肉身」，即相信上帝的兒子──

耶穌基督已經來了，並啟示與我們最重要的真理的那些人。不過，令人震驚的是，許多所

謂「基督徒」，看他們的信仰內涵與行為表現，卻好像耶穌基督從來沒有來過，從來沒有

來替我們贖罪受難，從來沒有來告訴過他們任何關於上帝和天國的真理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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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意，我說的不是某種淺薄的「敬虔主義」的說法，說甚麼你若信了耶穌就要有好行

為好見證好品德和「火熱事奉」之類。我自然不是說我們信主後不應該有好行為好見證好

品德和「火熱事奉」，問題是，使人有表面上的好行為好見證好品德甚至「火熱事奉」的

原因可以很多，譬如，他想追求某種「超然的宗教感覺」。事實上，在異教甚至異端以至

不少「有教養」人士的圈子（包括共濟會）裡，也有許多有好行為好見證好品德甚至「火

熱事奉」（譬如大量捐錢做所謂「善事」）的例子。我的意思是，相近的表現絕對可以有

不同甚至相反的原因，無法以此「推論」對方的真正信仰。我甚至要警告大家，以「好人

好事」來作為「信仰基準」是極之危險的事，你如果這樣做，就遲早會墮入共濟會「萬教

歸一」（因為都「導人向善」嘛）的圈套裡。 

 

對，「真信仰」必定能夠體現出「真行為」，但這不是指泛泛的「好行為」。想想，亞伯

拉罕帶兒子以撒上山獻給上帝為祭燔，說白些，即是「手殺親兒」，這樣的「行為」怎麼

能說「好」呢？肯定不是我們一般所說的「好行為」吧！還有「摩西殺埃及人」和「喇合

撒謊」等，情況都是差不多，上帝悅納它們並不是因為它們「好」，而是因為它們能夠體

現亞伯拉罕、摩西和喇合的「信心」。這即是說，能印證真信心的「基準行為」不是泛泛

的「道德（好）行為」，而是某些非常獨特的「信心行為」。總之，我的真正意思，是許

多基督徒的信仰內涵與行為表現（我是指「信心行為」）無法反映出上帝已經說話，主耶

穌已經降世的根本事實。在他們的身上，我看到的，倒是主耶穌好像從來沒有來過這個世

界，上帝也好像從來沒有向人講過說話似的。 

 

這段長長的話其實是個「引子」，就是在三十多年的「教會經驗」裡，我發現許多基督徒

每每會用「個人感覺」、「一般經驗」、「群眾意見」、「學術理論」、「常識推論」以

至「抽象神學」來看待和處理「苦罪問題」。按他們所採用的方式和心態，我發現好像主

耶穌從來沒有來過，沒有釘過十字架、沒有教訓過一句話，更沒有應許過祂終有一天要再

來領入天國那樣似的。 

 

這個系列叫做「苦罪懸謎」，而要解開這個「謎」就必須由「這裡」開始──就是上帝的

兒子──主耶穌基督已經來過，已經為我們釘過十字架、已經教訓過我們許多說話，更已

經應許過祂終有一天要再來領入永恆天國。這就是說，基督徒對於「苦罪」的真義，必須

要「另眼相看」，也必定能「另眼相看」。事實上，你只要看看一個人如何理解、看待和

對應「苦罪問題」，你就幾乎可以百分百肯定，他究竟是不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我之所

以寫作這個系列，與大家一同拆解「苦罪懸謎」，絕對不是為了滿足理性上的好奇，也不

是為要在實際上解決某幾個所謂苦罪問題或難題，而是要與大家一同「檢視」自己的「信

仰存貨」，好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一個真正相信上帝的說話的基督徒。 

 

今天的這篇道真是很簡單的，引用的不過是福音書裡幾個大家耳熟能詳的片段，幾個主耶

穌的「平凡事跡」，當中的道理更肯定沒有深奧之處。不過，我卻相當疑心沒有幾多個「聽

過」的人是真正相信、真正在乎的。因為，你若真的相信、真的在乎，你的「苦罪觀」就

必定會與世人的有「顚覆性」的不同，因為透過主耶穌基督的啟示，你對所有關乎苦與惡

的核心原素，包括何謂「最惡的鬼」、何謂「最重的病（或最大的痛苦）」以至何謂「最

大的罪」，都必定會「另眼相看」，並最終表現出真基督徒獨有的氣質和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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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相信，大家一聽見下面提到的那幾段經文，一定會在心裡說：「都聽過啦！」對，我

也肯定你聽過，甚至懂得講、懂得背。不過，你真的「相信」嗎？你真的「在乎」嗎？這

才是問題呀！我請大家就當自己「從未聽過」那樣，再聽我解一遍吧。 

 

一、最惡的鬼 

 
太 8:28

耶穌既渡到那邊去，來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兩個被鬼附的人從墳塋裏出來

迎著他，極其凶猛，甚至沒有人能從那條路上經過。
29
他們喊著說：「上帝的兒子，

我們與你有甚麼相干？時候還沒有到，你就上這裏來叫我們受苦嗎？」
30
離他們很

遠，有一大群豬吃食。31 鬼就央求耶穌，說：「若把我們趕出去，就打發我們進入

豬群吧！」
32
耶穌說：「去吧！」鬼就出來，進入豬群。全群忽然闖下山崖，投在

海裏淹死了。
33
放豬的就逃跑進城，將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訴人。

34

合城的人都出來迎見耶穌，既見了就央求他離開他們的境界。 

 

這是個看上去非常顯淺的「趕鬼的故事」，所要突出的大概是「基督的大能」。看哪，被

那些「鬼」附上的那兩個人本來是「極其凶猛，甚至沒有人能從那條路上經過」的，但是

牠們（指那些鬼）一看見主耶穌出現，就認出祂是「上帝的兒子」，還知道祂的出現必定

會「叫牠們受苦」，怕得要馬上逃跑，還要「央求耶穌」給牠們一處安身之所，暫時放過

牠們，這還不是顯明「基督的大能」嗎？ 

 

弟兄姊妹，如果你「讀完」這段經文，「解出來」的就是這麼樣的「結論」，那麼，你讀

不讀聖經，更正確的說法，是主耶穌究竟有沒有真的來過這個世界做過點甚麼，其實是完

全沒有意義的（至少是對你沒有意義的），因為你的「結論」──「上帝強過鬼」，任何

宗教隨口都可以說得出來，何用主耶穌基督苦苦降世啟示給我們知道呢？放下「常識宗

教」，回到經文本身，你就知道這段聖經其實是極其「顚覆性」的，就是要告訴我們對於

甚麼是「最惡的鬼」，我們必須要「另眼相看」。 

 

對，附在那兩個人身上的「鬼」的確非常「兇惡」──注意，被鬼附的人只有兩個，但是

鬼的數目卻不明。我估計可能為數不少，理由之一是路 8:30 裡那鬼自稱為「群」，理由之

二是牠們要走進「一大群」豬的身上，理由之三是那兩個「人」變得這樣「凶猛」很可能

是「集群鬼之力」所致的，不管如何，「人」（加大拉「合城的人」）合地來的力量都無

法把牠們趕走，然而，「主耶穌」卻可以輕易做到，按此「推論」的話，主耶穌的確是大

有能力和權柄的。不過，吊詭就在這裡。「人」趕不走那些「惡鬼」，可是，他們卻竟然

可以「趕走」主耶穌── 

 
34
合城的人都出來迎見耶穌，既見了就央求他離開他們的境界。 

 

另一方面，主耶穌可以輕易趕走那些「惡鬼」，但是，祂卻不能「趕走」在「人」（城裡

的居民）心裡頭隱而不現的某些「最惡的鬼」。這就出現了一條非常近似「猜拳」的很詭

異的「公式」：「神（耶穌）＞鬼＞人」，但是「人＞神」。單單這條「公式」就已經夠

顚覆性了，因為所有宗教常識都強調「神＞鬼＞人」，聖經卻揭示了非比尋常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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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至少有兩隻「最惡的鬼」「附」在「合城的人」身上，那兩隻鬼表面上不似附在那

兩個人身上的鬼那麼猙獰兇猛，甚至完全「看不出來」，以至個個看起來都好像是「正常

人」，但是，事實上，卻是更加兇猛和邪惡的。第一隻「鬼」是「自私不仁的鬼」──他

們對於那兩個被鬼附的人沒有憐恤之心，之前，把他們「棄置」在墳瑩裡就了事，之後，

看見他們好了，卻沒有一個人替他們高興。第二隻「鬼」是「貪婪好利的鬼」──他們看

重那群「豬」的價值遠遠過於那兩個「人」的價值，很不情願主耶穌留下，因為怕祂會為

他們帶來更多的「經濟損失」。這兩隻「最惡的鬼」惡到一個地步，不但主耶穌趕不走牠

們，甚至可以倒過來把主耶穌──上帝的兒子趕走。 

 

弟兄姊妹，記得呀，這不是個虛構的「寓言故事」或「喻道故事」，更不是一段隨口說說

教我們不應該太貪心自私，應該相親相愛的「倫理格言」。這是一個驚心動魄的「真人真

事」，就是「人」原來不必要甚麼邪靈附體，他自己的「心魔」已經足以邪惡到把上帝趕

出世界。此刻，加大拉「合城的人」趕走主耶穌，後來，耶路撒冷「合城的人」就把耶穌

基督拉出城外，在那裡把祂釘死──逐出他們的世界。同樣可怕的，是那兩隻或兩群「自

私不仁」和「貪財好利」的「鬼」，今天，透過不斷將「貪婪合理化」的資本主義以及蕭

律柏及趙鏞基之流的「富貴神學」，已經「聯群結隊」地「附」在許多「信徒」甚至整間

「教會」甚至整個所謂「基督教國家」裡面。這些「惡鬼」不但無法「趕走」，甚至惡到

可以把主耶穌及上帝的道趕走的地步──讓人再也無法聽得下上帝的說話。 

 

這段聖經要告訴你的，不是「基督的大能」（誰不知道？），而是警誡你，再「大能」的

基督都趕不走你心裡頭「不仁」和「貪利」的惡鬼。即是，有一天你終於因著你的不信而

滅亡，你卻不要怨上帝，因為不是祂不來救你，而是你趕走祂的，甚至你也不能完全怪罪

邪靈惡鬼誘惑你， 因為你本身就已經夠邪惡了。總之，讀罷這段經文，若你真的相信，那

麼，你對甚麼是「最惡的鬼」，就自必應該「另眼相看」，有全然不同的結論了。 

 

二、最重的病（最大的痛苦） 
 

太 9:1
耶穌上了船，渡過海，來到自己的城裏。

2
有人用褥子抬著一個癱子到耶穌跟前

來。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
3
有幾個文

士心裏說：「這個人說僭妄的話了。」
4
耶穌知道他們的心意，就說：「你們為甚麼

心裏懷著惡念呢？5 或說『你的罪赦了』，或說『你起來行走』，哪一樣容易呢？6

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就對癱子說：「起來！拿你的褥子

回家去吧。」
7
那人就起來，回家去了。

8
眾人看見都驚奇，就歸榮耀與上帝，因為

他將這樣的權柄賜給人。 
 
這段經文，隨口亂說，就不免又成了一個宣揚「基督的大能」的故事。前文說的是有「趕

鬼的大能」，這段說的，自必是有「醫病的大能」了。總之，對某些人來說，全本聖經講

來講去的，都不過是基督這樣那樣的「大能」而已。但你只要不是閉著眼讀經，也應知道

經文的意思根本不在這裡，甚至極有「顚覆性」。 
 
對人來說，甚麼是「最重的病」（或說「最大的痛苦」）呢？「終身殘疾」想必是榜上有

名的。這裡提到一個「癱子」。「癱子」固然要肉身上受苦，但要別人「用褥子抬」，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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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事事倚賴別人，心理上面的痛苦（即覺得自己無用）也一定不少。【香港就曾發生過

有一個癱子──斌仔請求安樂死的事件。】不過，主耶穌對於何謂「最重的病」卻是「另

眼相看」的。當人人看著主耶穌，看祂會不會治好這個癱子以「解救」他的「痛苦」的時

候，祂竟然完全「無視」他的病痛，反而說出一句十分不相干的話：「小子，放心吧！你

的罪赦了。」並因而引發一場爭論。 
 
這段聖經蘊藏著一個極顚覆性的真理：最重的病（最大的痛苦）原來不是「終身殘疾」等

類的痛苦，而是「罪」──帶著罪離開世界，永永遠遠受苦下去。主耶穌的意思是，「終

身殘疾」的痛苦就止於「終身」而已，不會隨著你的死亡進入將來的生命；但是，罪及它

的懲罰卻要隨著你的死進入將來的生命，在那裡，「蟲是不死的，火是不滅的」。 
 
聖經（或說主耶穌）告誡我們，更正確的說法，是顚覆我們的「苦罪觀」，要我們對何謂

最重的病（最大的痛苦）有「另眼相看」的眼界──不要只注目眼前的「今生之苦」而忘

了暫時隱藏的「將來之苦」。今生再苦都只是一生而已，但將來的苦卻是永恆的。「罪」

並且「不得赦免」，無法與天父重建關係，這是將來永遠之苦的痛苦根源，這才是必要根

治的「最重的病」，較之於任何「終身殘疾」要嚴重千倍萬倍。 
 

三、最大的罪 
 

太 9:9
耶穌從那裏往前走，看見一個人名叫馬太，坐在稅關上，就對他說：「你跟從

我來。」他就起來跟從了耶穌。
10
耶穌在屋裏坐席的時候，有好些稅吏和罪人來，

與耶穌和他的門徒一同坐席。
11
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的門徒說：「你們的先生

為甚麼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吃飯呢？」
12
耶穌聽見，就說：「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著。
13
經上說：『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這句話的意思，你

們且去揣摩。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 

 

這段經文也是大家熟識的，但它的顚覆性──叫我們對「苦罪問題」能「另眼相看」的顚

覆性，我卻疑心大家未必真的上心在意。主耶穌做過不少「接待稅吏和妓女」等事（參路

7 及 19 章），又說過「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等話，但是，我相當疑心許多人不過視

之為一些泛泛的愛心教訓而已，即是，究竟有沒有這些事蹟，甚至主耶穌有沒有來過，有

沒有做過這些事和說過這些話，實質上是無關重要的，因為這種泛泛的「愛心道理」，大

概任何「倫理手冊」甚至「迪士尼動畫」都會有大同小異的講法，用不著基督教。 

 

首先，大家一定要知道，主耶穌接待稅吏和妓女的做法，絕對不是大家「想像」般溫馨動

人的。老實說，就是今天，我也不相信有多少教會會「放心」去接待妓女或黑社會的。主

耶穌的行為，在當日是顚覆性的，放在今日，還是顚覆性的。不過，真正顚覆性的不是這

些行為，而是這些事背後引出的「罪觀」──何謂「最大的罪」？我的意思是，稅吏和妓

女等罪人（約略相當於今天的黑社會），犯了顯然可見的貪財和姦淫等罪，而論斷他們的

那些「法利賽人」（約略相當於今天的宗教人士和社會賢達）並沒有觸犯法紀，但是，誰

的罪更大呢？或說，誰的罪更加不可饒恕呢？主耶穌以至整本聖經，告訴了我們一個具有

徹底顚覆性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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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親近「稅吏並罪人」，沒有親近這群「法利賽人」，又說「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

是召罪人」，但這絕不意味這群「法利賽人」是「義人」，所以主就用不著找他們。事實

上，主耶穌的話的「反諷意味」是呼之欲出的，教我們對罪「另眼相看」──人人都是罪

人，無一例外，所不同的，是有些人自知自己是罪人，於是肯謙卑親近主，於是主也親近

他們，就像那些稅吏和妓女；但是，又有另一些人，卻是自以為義，自以為高人一等的，

還隨意論斷別人，甚至論斷主，就像這些法利賽人。實質上他們才是更大的罪人，他們對

上帝的自義自信、對別人的冷漠無情，才是聖經一直強調的「最大的罪」。 

 

四、顚覆性的苦罪邏輯 
 

以上三點，我是分開來講解這三件事，這三段經文，但是意義已經非同小可了，若合起來

看，合起來解，它們意義就更加具有顚覆性了。 

 

第一件事：主耶穌在加大拉趕「鬼」卻被「人」所趕。 

 

第二件事：主耶穌指出「罪不得赦免」帶來的痛苦遠過於「終身殘疾」帶來的痛苦。 

 

第三件事：主耶穌親近稅吏等「罪人」卻疏遠法利賽人等所謂「義人」；或倒過來

說稅吏等「罪人」等肯親近基督，但法利賽人等所謂「義人」卻拒絕基督。 

 

細心一點看第一及第三件事，當中的類比或喻意就呼之欲出了。加大拉「合城的人」都沒

有明顯地被鬼所附的跡象，都好像是「正常人」，在他們眼中，那兩個在墳瑩裡的人才是

典型地「不正常」的，需要被逐出「主流」之外的。幾乎一模一樣地，法利賽人自視為宗

教和道德上的「正常人」（義人），而那些稅吏妓女之流，則被視為「不正常的人」，即

是「罪人」。結果，也是微妙地幾乎一模一樣，那群看似很兇猛的鬼，主一下子就把牠們

趕走了，正如看起來罪大惡極的「罪人」，很容易就親近主，也讓祂親近；倒是那些自以

為義的法利賽人，他們極難接近甚無法理解主耶穌，最後甚至要把祂「除掉」，就像加大

拉城裡的其他人，自以為「正常」，但事實上，「附」在他們身上的「鬼」卻是更加的邪

惡，惡到足以把主耶穌趕走。 

 

事實上，大家看聖經，就知道謀殺主耶穌的元兇之中，沒有一個是「一般意義」之下的罪

人，譬如稅吏、妓女、強盜之類，卻統統都是社會賢達甚至宗教領袖。誰才是「最大的罪

人」？怎樣的罪才是「最大的罪」？昭然若揭。單單這個事實，就已經夠顚覆性了。 

 

再看第二件事，扣連起第一及第三件事來解，我們就知道，稅吏和妓女等今生所犯的罪故

然會為他們直接或間接帶來一些痛苦，譬如因犯罪而被社會排斥，因犯罪而有罪咎感和羞

恥感等等，但是，他們的罪因為是「外顯」的，所以，他們認罪悔改的機會也相應是較大

的，若他們悔改，罪得赦免，他們永恆的結局，總是好的。倒是自以為義的文士和法利賽

人，由於他們自義自大的罪是非常「隱晦」的，這就好像附在加大拉「合城的人」身上的

那些「鬼」那樣，是難以察覺的，但那就更險危了，因為他們極可能終其一生都不知道自

己有罪，不知道要悔改，最後得不著赦免，帶著罪進入永恆的痛苦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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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大家用心想一想當中的顚覆性：常識宗教的「苦罪邏輯」一定是這樣的：「越有罪的人

就越遠離聖潔無罪的上帝，也就越遠離得救，結局也就越慘。」我相當疑心你「信主」甚

至「傳道」幾十年，但你心裡頭的「苦罪邏輯」大概也是這個樣子的。順理成章，許多宗

教人士（包括不少牧師和學者），於是，就在「聖潔的神」與「有罪的人」中間，架設了

等級森嚴的重重關卡或層層境界，將像他們那樣的「宗教人士」置於上層，又將稅吏妓女

等罪人置於最下層，然後，又「設計」出一大套宗教理論和修煉指標，所謂「宗教」其實

就是這樣搞出來的一大堆東西。 

 

基督信仰永遠的顚覆，永遠的震撼，卻正正就是我們的上帝竟然成為肉身，一下子越過所

有的「關卡」和「境界」，從天而降，站到那些理應是「最低層」的「罪人」面前，與撒

馬利亞的婦人說話，住進稅吏撒該的家裡，又與一眾稅吏罪人共同坐席，給他們赦免，最

終賜他們永生。大家必須記得，這個事實已經徹徹底底、永永遠遠顚覆了由那些所謂「宗

教人士」所「設計」出來的「苦罪觀」。 

 

結語、不再一樣 
 

大家看到，以上的三段經文，沒有甚麼深奧，我的解釋，其實也很普通，不過，你是否真

的在乎，還是根本不在乎，這個才是決定性的。 

 

想想，你如果真的相信主耶穌基督不是「幻影」，不是泛泛的「聖人」，而是「上帝的獨

生子」，並實實在在地在世上做過以上的事和說過以上的話，那麼，你就該知道「最惡的

鬼」原來是你裡面的不仁與貪婪，「最重的病」是你的罪未得赦免，而「最大的罪」是你

在道德或宗教上的自義自大，那麼，你的「眼界」就不可能與前一樣，你對苦與罪的感應

亦自必與之前有徹底的不同。簡單說，你不可能再只在意那些「顯然的罪和苦」──即是

道德行為上的罪過與今生際遇上的不幸，而無視或輕忽那些「隱藏的罪和苦」──就是「隱

藏」在表面的道德與虔誠背後的自義自大與因罪不得赦免而來的永遠刑罰。 

 

驟看，你或者覺得「沒有甚麼」，但我請你誠實，不要抽象，想清楚絕大多數人（甚至包

括基督徒）的真相是如何的──就是花去百分之九十的精力來處理或解救那些「顯然的罪

和苦」，卻花不上百分之十的精力去處理或解救那些「隱藏的罪和苦」，那麼，你就當知

道，聖經幾段看似輕描淡寫的記載，耶穌幾個簡單的動作和說話，實質上，已經顚覆了整

個世界以及所有宗教的「苦罪觀」。 

 

主耶穌不是完全輕忽「顯然的罪和苦」，祂畢竟醫好了好些癱子和瞎子，也有勸導稅吏和

妓女們不要再犯罪，但是，祂更重視的，是我們幾乎「全人類」都輕忽甚至無視的「隱藏

的罪和苦」。祂告誡我們，「看得見」的苦與罪並不是最大最致命的，「看不見」的苦與

罪才是最大最致命的，甚至「看得見」（即是有明顯的「邪靈附體」現象的）的鬼也不是

最邪最惡的鬼，「看不見」的鬼才是最邪最惡的鬼。（可以這麼說，之所以會有「看不見」

的鬼附現象，是因為你與那些鬼已經「融為一體」，分不出來，但這才更可怕呀！） 

 

明乎此，你就應該明白，以為發達就是上帝祝福的「富貴神學」、一天到晚都在「神魔大

戰」的「靈恩神學」，誠惶誠恐廿四小時不斷地自責的「道德神學」，都走歪了路，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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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末倒置了。因為它們所根據的其實是「宗教常識」而不是聖經啟示，在它們背後的理

念，是與主耶穌究竟有沒有來過這個世界，有沒有為我們釘十字架，有沒有教訓過我們相

關真理，沒有甚麼實質關係的。我的意思是，這些神學及本乎這類神學的實踐，無法反映

上帝已經在基督裡向我們「說話」的信仰事實。 

 

總而言之，基督已經來了，上帝已經「說話」了，你若真的相信，真的在乎這些說話，那

麼，你對於苦罪的真義就一定會「另眼相看」，而你對於苦罪的對應之道亦一定會「非比

尋常」。自然，我們不是要嘩眾取寵，也不是只要夠「特別」就一定是真理，但是上帝的

兒子耶穌基督來了，這就夠「特別」了，祂既來了，一切就不可能與從前的一樣了！ 

 

有許多人每愛用「苦罪問題」來「留難」基督信仰，譬如說上帝是「至善的」那麼為甚麼

人間會有這樣多天災人禍，甚至以「苦罪問題」為借口泡制出一大堆異端來，譬如諾斯底

主義將上帝一分為二，一正一邪，就是最好的例子。但回到聖經，「苦罪問題」其實正正

是最好的真理標籤，非常突出地表明基督信仰的獨一無二、力排眾議和與眾不同。 

 

讓我重覆在引言中已經說過的一句話： 「你只要看看一個人如何理解、看待和對應『苦罪

問題』，你就幾乎可以百分百肯定，他究竟是不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至於我們要如何

理解、看待和對應各種的「苦罪問題」，基督信仰又如何藉此更顯出它的獨一無二、力排

眾議和與眾不同，在這個《苦罪懸謎》系列裡，我將會繼續為大家一一道來，請大家繼續

留心細聽。 


